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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须知和资格鉴定
本手册的编写和发布仅供参考和教育之用。本手册并非法律建议，也无意以任何方式取代合格律师的法律建议。如有具体法律问题，应向合资格律师寻求法律建议。
不得出于商业目的复制本手册的内容，但鼓励出于其他目的复制。如出于教育或其他目的复制并分发本材料，则应注明材料归属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公民自由协会 (BC Civil Liberties Association)。



1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公民自由协会 (BCCLA) 是加拿大成立时间最早、最活跃的公民自由团体之一。我们发布本手册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了解自己在与警方和执法人员互动时享有哪些权利，从而增强人们的权能。
本手册是完整 BCCLA《逮捕手册》的袖珍精简版。你可以使用本手册背面的二维码下载《逮捕手册》的电子版。
本手册还提供粤语、法语、中文、旁遮普语和西班牙语版本。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公民自由协会特别感谢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法律基金会 (Law Foundation of BC) 和加拿大大律师公会未来法律基金会 (The Canadian Bar 
Law for the Future Fund) 为本项目提供的财政支持。
www.bccla.org

 

©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公民自由协会，2023。

http://www.bccl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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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公民自由协会基于下列民族之传统、未割让及祖传领土而建立：讲 
hən̓q̓əmin̓əm̓ (Hulquminum) 语的 xʷməθkʷəy̓əm 
(Musqueam) 和 səl̓ilw̓ətaʔɬ (Tsleil-Waututh) 

民族，以及讲 Skwxwú7mesh sníchim (Squamish 
Snichim) 语的 Skwxwú7mesh Úxwumixw 
(Squamish) 民族。民族。作为以定居者为主的组织，我们承认，自己通过继续占领这些土地而参与了这场殖民暴力。我们的工作横跨数百个不同民族的传统领土。我们感谢他们的管理，包括持续抵制外界对这些土地的破坏。我们承诺，会在现在和未来利用我们的资源来反对侵犯原住民权利与自由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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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警方的互动 

大多数情况下，你不必与警方交谈。除非在特定情况下，否则法律不允许警察随意阻拦你并询问你的个人信息。
警方可能会利用“友好”或“自愿”的谈话来寻找拘留你的理由，或获取你以及你认识的人的相关信息。你对警方口述的一切都可能会在法庭上被用作对你不利的证据。你可以选择与警方交谈，但你不能被迫这么做。如果警方不是要拘留或逮捕你，你可以直接走开。如果你被拘留或逮捕，可以这样说：“我想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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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警方表明身份 

只有在下列情况下，你需要向警方提供你的信息：
1. 你被逮捕了。
2. 你在驾驶。车内乘客不必向警方透露其姓名或住址。
3. 警察向你开具罚单（因违反城市规章制度或任何其他法律），或者向你开出出庭通知书、出庭承诺书或传票。

 跟警方说的话
1. 你可以询问警方：“我可以走吗？”如果对方回答“可以”，那么你就可以走了。
2. 如果对方不让你离开，可以问：“我被逮捕了吗？”如果对方回答“是的”，可以询问对方：“为什么？”
3. 如果你被捕，你可以说：“我想保持沉默。我要跟律师谈。”如果警方问起你的姓名和住址，请配合说出。如果你无家可归，可以告知这一情况，或者可以说“没有固定住址。”你可以要求警察提供警徽编号。
4. 如果警察没有逮捕你，但表示你不能离开，可以询问对方：“为什么？”，并要求警察提供警徽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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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摄警方 

你有权拍摄警方。
如果警方表示你这样会引发安全问题或者妨碍他们履行公务，请按照他们的指示站在相应的位置。
如果警方试图拿走你的手机，你可以告诉他们：“我不同意”，但不要进行肢体对抗，因为这可能造成危险或导致你面临指控。
请注意，如果警方认为你录制的内容可能包含犯罪证据，他们可能会在未经你同意的情况下没收你的手机。如果你要拍摄抗议活动，请始终记住这种可能性。
如果你在警方逮捕其他人的时候拍摄警方，对警方大喊大叫或咒骂等行为可能会对被逮捕之人产生负面影响。
记录你认为不守法的所有警察的警徽编号、姓名或其他身份信息。如果警方没有表明自己的身份，请记下日期、时间、地点，如果可能的话，记下对 该名警察的描述。如果你要投诉警察，这些信息会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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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拘留 

当警方需要限制你的行动自由时，他们就会拘留你。他们可能会限制你的人身自由，或者让你觉得自己不能随意离开。如果你不确定自己是否被拘留，可以询问警方：“我可以走吗？”如果对方回答“可以”，你就可以离开了。如果对方回答“不可以”，则表示你已被拘留。
你有权知晓自己被拘留的原因，除非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警察可能会对你进行隔衣搜身，确定你是否携带武器，并且可能会检查你包袋中的物品。如果事实证明警方无权拘留你，那么他们也无权搜查你。询问警察的警徽编号或姓名，并记住拘留的细节和原因，以便将这些信息告知律师或提出投诉。



8 

 驾驶期间被拘留
如果你在驾驶时被拦停，警方要求你出示你的驾照、车辆登记证和保险证明，你必须照做。你还必须向警方提供你的姓名和住址，以及车辆所有者的姓名。
如果警方认为你的车辆或者你正在驾驶的车辆涉嫌一起事故或违反法律，你必须告诉警方当时开车的人是谁。
如果警方怀疑你酒后驾车，在你与律师交谈前，他们可以先在路边进行调查，这包括询问你是否饮酒、进行清醒度测试以及使用路边酒精检测仪。除了上述要求外，你有权保持沉默，并有权先与律师交谈，再回答警方的讯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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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捕 

除非你被捕的原因显而易见，否则警方必须告知你被逮捕的原因。请记住他们提供的逮捕原因，以便稍后告知律师。如果你被捕且警方询问你的姓名与住址，则必须告知对方。
 警方使用武力 

警方只能在逮捕你或确保局势安全的必要情况下使用武力。如果你认为警方在逮捕你时使用了不必要的武力，请告诉你的律师，并记录你的受伤情况。医生的笔记和照片有助于支持审判或投诉警方。
如果你被捕，请勿用肢体对抗警方。瘫软在地不算抵抗，但警方也可能对此行为做出负面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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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逮捕原因 

警方必须提供逮捕你的原因。只有在下列情况下，警方才能逮捕你：
1. 他们看到你犯下了刑事罪行。
2. 他们有合理理由相信你已经犯下或即将犯下可起诉（严重）的或混合刑事罪行。
3. 他们有合理理由相信你已经违反或即将违反传票、出庭通知书、出庭承诺书或释放令上国家规定的条款。
4. 出具了逮捕令。
5. 他们有合理理由认为必须逮捕你才能阻止恐怖主义行为。
6. 你违反了法律，包括省级法律和市级法律规定，而且你拒向警方透露你的身份和居住地址。
7. 他们看到你“妨碍治安”或有合理理由相信你会“妨碍治安” 
8. 有专门的法律允许警察因你的所作所为而逮捕你。例如，你在公共场合喝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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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逮捕令 

令状是法官签发的一纸文书，用于允许警察做事。逮捕令命令警方逮捕特定嫌疑人。
如果警方在逮捕你时表示他们有逮捕令，你有权查看逮捕令。你可以询问对方：“可以给我看看逮捕令吗？”如果警方在逮捕你时没有携带逮捕令，他们必须在你被捕后尽快向你出示逮捕令。
查看逮捕令时，确保该逮捕令确实是为你开具的。逮捕令必须包括以下信息：
• 你的姓名以及长相描述。
• 逮捕你的原因。
• 逮捕你的命令。
• 法官或治安法官的签名。
无论在被捕时有无逮捕令，你都有权保持沉默， 并有权与律师交谈。但也必须提供自己的姓名和 住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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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健康法和非自愿治疗 

根据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精神健康法》的规定，如果警方发现或被告知你可能是“精神障碍患者”，并且你的行为可能会对自身的安全或他人的安全构成风险，那么警方便可以拘留你，并将你带到医疗专业人员那里。
你有权质疑自己被关押的原因，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提出质疑：
• 你可以询问护士：“我想参加审查小组听证会，能让我填写一份表格 7 吗？”

• 如果你符合资格，可以勾选复选框以获取社区法律援助协会 (Community Legal Assistance 
Society, CLAS) 精神健康法律计划的免费说明。

• 你可以查阅精神健康审查委员会和 CLAS 提供的有关这些审查程序的在线资源，以帮助自己做好充足的准备。
• 你可以致电公益法律服务 (Access Pro Bono) 预约 30 分钟的免费法律咨询，以便他们指导你完成审查程序。

• 你可以在法庭上提出申请。你可以获取 CLAS 社区
法律援助计划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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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议和原住民抵抗 

在加拿大，你有权在大多数公共场所进行抗议。
根据省级或联邦法律的规定，围堵或占领桥梁、道路、铁路线、港口和立法机构等行为是非法的。警方可能不会立即执行这些法律限制，因为他们应考虑到宪法赋予你的权利和自由，而宪法优先于其他法律。
与抗议不同，原住民抵抗源于对自我身份和自我价值的认知。当原住民为了捍卫和保护土地与水域而阻挡道路时，他们其实是在行使自决权。
如果法院针对抗议者发布了禁令，那么警方介入以结束抗议或原住民抵抗行动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通过执行这些禁令，警方可以驱逐、逮捕原住民土地和水域捍卫者及其他活动人士，并将他们定罪。
如果你打算参加抵抗或抗议活动，请考虑到警方采取暴力行动的可能性，或者你届时可能面临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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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搜查
在下列情况下，警方可以对你进行搜查：
1. 你告诉警方可以对你或你的物品进行搜查，或者当警方要求进行搜查时，你服从他们的命令。警方仍然需要证明你有权同意搜查并且同意是自愿作出的。
2. 警方出具了搜查令，或者根据《刑法典》等法律他们拥有特殊权限。
3. 你被依法逮捕。搜查范围仅限于你自己、你旁边的物品以及你被捕时附近的区域。
4. 警方有合理且足够的理由认为你已经犯罪或即将犯罪，搜查目的是为了找到武器或证据。
5. 在部分情况下，警方可以合理怀疑你已经犯罪或即将犯罪，搜查目的是为了找到武器或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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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衣搜身
隔衣搜身是一种搜身类型，警察触摸你的衣服外侧以检查是否携带武器或犯罪证据。
当你被拘留时，警方可能仅仅是为了保证警员们的安全而进行隔衣搜身，而不是要搜查证据。除非隔衣搜身发现你携带武器，否则警方不能检查你的口袋。警方可以检查你的包袋是否藏有武器或犯罪 证据。
如果你被逮捕，警方只能在逮捕时的附带搜查中进行隔衣搜身。这是为了避免你携带武器或藏匿证据。警察还可以搜查你的包袋、汽车、手机、相机以及你手边的其他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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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衣搜身 

脱衣搜身是另一种搜身类型，警方要求你撩开或脱掉部分或全部衣服，从而露出你的私密部位。
搜查工作应：
• 在警察局完成，除非警方有合理且足够的理由相信有必要立即搜查可能伤害他人的物品。
• 以保护每个相关人员的健康和安全的方式进行。
• 经警务督察授权（如有可能）。
• 由与你同性别的警察进行搜查，除非情况紧急或没有该性别的警察。
 •  如果你是双灵人、跨性别者、非二元性别者或其他多元性别者，你有权向警方表明自己的性别身份，并选择由男警察还是女警察搜查，或是男女警察同时搜查。如果你选择男女警察同时搜查，可以选择由谁来搜查你身体的哪个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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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必要的最少警官人数完成搜查。
• 使用最少的警力完成搜查。
• 在私人区域进行搜查。
• 尽快完成搜查，进行搜查时确保你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完全赤身裸体。
• 仅通过观察进行搜查，绝不会碰触任何私密 部位。
• 由警方进行记录，记录内容包括搜查原因以及搜查方式的说明。
体腔搜身是第三种搜身类型，仅当脱衣搜身发现体腔内有武器或证据时，才会进行体腔搜身。体腔搜身也必须遵守与上述脱衣搜身相同的规定。你还可以选择是自行取出物体还是由训练有素的医疗专业人员取出物体。



18 

 车辆搜查 

在下列情况下，警方可以搜查你的车辆：
1. 你允许警方进行搜查。如果警察说：“能给我看看袋子里装的是什么吗？”，并且你照做了，这就表示你允许警方搜查。你可以对此类问题说“不”。如果警方继续搜查，不要试图用肢体阻止他们。你可以在稍后行使自己的权利。 
2. 你在驾驶时被捕或在车内被捕。
3. 他们有合理且足够的理由相信你犯下了刑事罪行，例如危险驾驶。
4. 你因违反交通规章而被拦停，并且警察发现了一些东西，让他们合理怀疑你已经犯罪或即将犯罪。例如，如果你因超速行驶而被拦下，然后警察闻到强烈的大麻气味，他们可以合理怀疑你药后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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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和电脑搜查 

警方通常需要获得搜查令才能搜查你的个人电子 设备。
如果你被捕了，仅在下列情况下警方才能搜查你的手机：
1. 你被依法逮捕；
2. 警察出于三个具体执法原因之一进行搜查；
3. 搜查的性质和范围符合上述原因之一；以及
4. 警方详细记录他们搜查的内容和搜查原因。
搜查的三个具体原因包括：保护警方或公众、保存证据或寻找证据。但警方应该只查看最近的电子邮件、短信和照片，而不是查看你几周前发送的 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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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押财物 

扣押是指警察出于安全原因、收集证据或呈堂证供而扣押属于您的物品。要扣押某些物品，警方 需要：
1. 得到你的允许。
2. 出示扣押令。应说明要扣押的具体物品或物品 类型。
3. 有合理且足够的理由相信没收该物品是保证公共安全所需，或者将找到犯罪证据。
警方可以扣押以下物品：
• 用犯罪活动所得购买的任何物品，即使是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
• 涉及恐怖主义活动或组织的任何财产。
• 你在犯罪时可能使用的财物，或属于犯罪所得的财物，例如非法手枪。
• 可能提供证据的任何物品。法院应下令在法庭程序结束后归还你合法拥有的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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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电话号码 

公益法律服务精神健康计划 (Access Pro Bono Mental  
Health Program) ......604-482-3195 转分机号 1500/1-877-762-6664

公益法律服务汇总建议计划 (Access Pro Bono  
Summary Advice Program) Advice Program ..............1-877-762-6664

Atira 妇女资源协会  
(Atira Women’s Resource Society)..................604-331-1407 转分机号114

贝拉库拉法律维权计划  
(Bella Coola Legal Advocacy Program) ........................... 250-982-2110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Brydges 热线 ..............................1-866-458-5500

社区法律援助协会 (Community Legal  
Assistance Society) ........................ 604-685-3425 或 1-888-685-6222

残疾人法律诊所  
(Disability Law Clinic) .................... 236-427-1108 / 1-800-663-1278 

法律中心 (The Law Centre) ......................................... 250-385-1221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法律援助署 ......... 604-408-2172/1-866-577-2525 

移民工人中心 (Migrant Workers Centre) ..................... 604-669-4482

MOSAIC  ..................................................................... 604-254-9626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本地法院工作人员和咨询协会  
(Native Courtworker and Counseling Association of BC) ......604-985-5355 

儿童和青少年协会 (Society for Children and Youth) .... 778-657-5544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南亚法律诊所 (South Asian Legal  
Clinic of British Columbia) ................ 604-878-7400/1-877-762-6664 

UBC 法学院学生法律咨询计划  
(UBC Law Students’ Legal Advice Program) ................ 604 -822-5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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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完整版《逮捕指南》
本手册是完整 BCCLA《逮捕手册》的袖珍版。你可以使用下方的二维码查看《逮捕手册》电子版。

本手册是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法律基金会  
(Law Foundation of BC) 和加拿大大律师工会未来法律基金会  
(The Canadian Bar Law for the Future Fund) 的支持下发布。


